承诺函

致：深圳市龙广市场发展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我公司（全称：        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），作为贵司“深圳市龙广市场发展有限公司采购2026-2027年度净水设备服务商项目”的投标人，谨此作出不可撤销的承诺如下：
一、文件真实性承诺
1.我司提交的投标文件（含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业绩证明材料、报价清单等）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任何伪造、变造、虚增、隐匿等不实情形。
2.所有证明材料均与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信息一致，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保持相关资质持续有效。
二、独立投标承诺
1.本次投标行为系我司独立法律行为，未以任何形式与第三方达成联合体协议、分包协议或其他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约定。
2.保证投标项目负责人（姓名：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）为本单位正式员工，不存在挂靠、借用资质等违规情形。
三、法律责任承诺
1.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，贵司有权单方终止我方投标资格，没收全部投标保证金，并保留追偿权利：
（1）投标文件存在实质性虚假陈述；
（2）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放弃签约；
（3）被查实存在围标、串标行为；
（4）其他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情形。
2.因失信行为造成贵司损失的，我公司同意按中标金额的30%承担违约金，且自愿接受3年内不得参与贵司采购活动的处罚。
四、廉政条款
1.承诺在投标过程中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，保证不向招标工作人员赠送礼金、有价证券等不正当利益。
2.已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三条关于串通投标罪的量刑标准，承诺不发生任何商业贿赂行为。
五、法律效力
本承诺函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与投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承诺内容不因招标文件解释、合同签订等任何事由改变。（附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）

承诺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联系人及电话：
签署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